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亚吉阳综执普罚决字（2025）第19 3号

被处罚人：商某玲，女，民族，1963年09 月某日出生，住三

亚市吉 阳区某小区33号楼 203号房 ， 身 份 证号：

， 联系电话：

经调查，本单位于2024年12 月 1日巡查，发现被处罚人未经规

划部门批准擅自在三亚市吉阳区某小区33号楼203房阳台外建成
一处阳光棚， 建至一层封顶，钢架结构， 占地面积约为10平方米，
建筑面积约为 10平方米。2025 年 2月14日，本单位再次到达现场

复查整改情况，发现被处罚人逾期仍未按要求整改。

以上事实有： 1.现场照片：2.现场意示图；3.现场检查（勘验〉

笔录； 3.身份证复印件：4. 《防水遮阳防落物雨栅安装合同》等佐证

材料证明。

被处罚人述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

四条第一款的规定
“

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，应当经城

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。临时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

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、市容、安全等的，不得批准
”

的规定， 本单位于2025年4 月 2日依法向被处罚人送达三亚吉阳综

执罚告字（2025）第9 9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被处罚人拟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内容、 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和申

请听证的权利。被处 罚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单位提交陈述、申辩意

见和申请听证。

根据被处罚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后果和相

关证据，参照《海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（规划类〉

序号7的规定， 被处罚人上述违法行为属于
“

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

设
”

，裁量阶次为
“

严重
”

，法定裁量因素为
“

责令改正、罚款
”

，酌

定裁量因素为
“

违法建设行为 发生30日以上，或违法建设面积在

2000平方米以上 ”，裁量基准为 “ 贡令限期拆除，可处临时工程造价

0. 7倍以上1倍以下罚款
” ，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

六十六条第 一项
“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地城

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，可以并处临时建设

工程造价一 倍以下的罚款：




